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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历史类建筑的消防因素

乐中于
上海建筑装饰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上海 200041

[摘要] 首先应简要对“历史类建筑”一词作必要说明：因各地在建筑业的法律法规、修缮技术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，

本篇论文中的“历史类建筑”仅包括上海地区的优秀历史建筑、文物保护建筑（顺序不分先后主次）等具有历史价值

或者能够反映时代特色的建筑。

对于历史类建筑的修缮，由于其历史价值的重要性，在设计、施工过程中需要重视维持其原貌和空间布局等环节。同

理，多幢历史类建筑组成的建筑群，比如历史文化风貌区等，也能够反映当地的时代特色，对其整体环境也需要维持

原貌。而消防技术日新月异，在建筑业中也越来越重要，越来越普及。对于建筑物来讲，超过一定规模（比如建筑面

积、建筑高度及层数、耐火等级、火灾危险性、使用人数、建筑重要性等等）的建筑应按要求安装相应的消防设备、

设置防火和防烟分区。对于建筑群来说，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、消防通道宽度、各种消防设施的建设等应符合消防

要求。当建筑物或建筑群的历史原貌保护要求和消防要求同时出现时，需要在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兼顾两者：即维

持其原貌，又确保其消防安全。

本文主要简要分析以下三个方面：1、从消防角度简析历史类建筑；2、浅谈两者在法律法规上的关系；3、初探如何兼

顾两者的修缮技术与管理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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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历史类建筑的消防特点；
大多数优秀历史建筑主要是指在近代建造，具有中西风格相结合的建筑，距今在 100 年左右。这个时期的建筑材

料和建筑结构呈现多样化，有砖木结构、砖混结构、混凝土结构等。尤其分布在市区繁华地段的优秀历史建筑，相当

一部分是砖混结构、混凝土结构的公共建筑，耐火等级较高（或者主要建筑构件的耐火性能较好）；但其中部分建筑

具备一定的层高，且建筑功能比较重要，因此火灾危险性也较大。文物保护建筑，大多数是指建造年代比较久远、以

传统风格为主的的建筑（也包括部分近代建造的中西风格结合的建筑），历史悠久的文物保护建筑也称古建筑。古建

筑中，除了一小部分桥梁、长城等构筑物是砖石结构的（耐火性能较好），其他居住、办公的古建筑大多数是砖木结构。

而对于砖木结构的建筑，国家规范规定其耐火等级最高为三级，凡是建筑承重体系为木结构的，其耐火等级为四级。同时，

大多数年代久远的建筑结构简单，空间较小，高度较低，层数较少，这种特点的建筑对防火是有利的。但部分寺庙、宫殿、

教堂等建筑存在中庭结构布局，高大空间十分适合火灾蔓延；如果一些木结构的寺庙、宫殿空间高度接近 10 米，会对

扑救火灾不利，比如对消防水枪充实水柱的长度就要按照不小于 13 米的标准配置，一般民用建筑的消防水枪充实水柱

标配是 10 米。综合来分析，砖木结构的历史类建筑普遍耐火等级低，虽然大多数砖木结构房屋建筑面积小、层高低，

但由于木结构防火性能较差，其火灾危险性也不小，因此对于砖木结构的建筑火灾预防工作很重要。

历史类建筑或建筑群保护要求越高，对维持其原貌和空间布局等环节的限制也就越严格，在修缮过程中需要与消

防兼顾的环节也越多、难度也越大。处在繁华街段的建筑群，经过多年的规范、投入和建设，使得建筑物之间的间距、

消防通道的布置、各种消防设施的建设有了一定的保证，当然交通状况拥挤可能会成为潜在的火灾扑救难点。因此，

达到一定规模的、处在繁华区段的历史类建筑，通过加强自身消防设施建设和消防安全管理，与室外消防力量相互结合，

完成建筑的消防安全是可行的。而对部分具有历史价值的棚户区、里弄居住区域等：虽然单个建筑物本身的原貌保护

要求不是很高，单个建筑物规模也较小，在消防安全方面的实施并没有多大难度。但是许多这样的建筑聚集在一处，

因建造年代较早，当时对防火间距或消防通道的要求没有现在严格，就会存在防火间距较小、消防通道不符合要求的

问题，对火灾扑救会有一定的影响。

2 修缮规范与消防规范的协调性
修缮的依据是设计图纸和相应的规范，项目设计也应遵守相应的规范。因此，了解修缮与消防的规范要求，以及

它们之间的关系，是兼顾修缮保护原则与消防安全的基本出发点（本节内容中所提到的出自规范的条款，都能从网络

直接查找）。

目前，对于优秀历史建筑，主要的修缮规范有《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》（以下简称为《保

护条例》）和《优秀历史建筑修缮技术规程》等文本。在《保护条例》中，为修缮与消防之间的协调、办理程序提供了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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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中的（一）、（三）款，对建筑原貌、格局的保护作出了严格的规定，但是，两款中都使用了“不得擅自”一词，

即只有擅自改动才算违法。第二十一条，明确规定了当修缮和消防出现矛盾时，应由主管部门和消防部门协商制订相

应措施。《保护条例》的这两条规定相结合，为解决原貌保护与消防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矛盾，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程序。

除此之外，《保护条例》的部分条款，也体现了与消防安全的一致性。第二十八条对户外广告招牌作出了严格规定，

第二十九条规定了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，这些内容都与消防安全管理中的内容是一致的。

而在《优秀历史建筑修缮技术规程》DG/TJ08-108-2014 中，专门设立了一节“5.8 消防设计”，这一节内容是在

旧版本基础上新增的一节。从 5.8.1 至 5.8.14 中，第一条中有一处规定了防火措施需要有可逆性，其他条款中有两处

关于禁止设立厨房和明火的规定比普通民用建筑的消防要求严格，其他条款 90% 以上的内容和消防规范要求基本一致；

“5.8 节”主要体现了修缮过程中关于消防部分的指导思路，其中能够直接指导具体做法的条款有：5.8.5-2，当消防

通道不满足要求时需要配置手抬机动泵；5.8.6，重点罗列了需要按要求进行平面布置的几个场所，这可能和近些年来

歌舞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事故频发有关。5.8.10-1，罗列了需要配置室内消火栓和自动灭火设施的场所和面

积标准；5.8.11-1，罗列了需要配置火灾报警装置的场所；5.8.11-4 和 5.8.11-5，电气线路敷设方面的要求；5.8.14，
在施工现场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的相关规定。除了上述 5 行内容，5.8 节其余的内容都是需要修缮人员积极发挥主观能动

性对修缮保护原则和消防安全原则进行兼顾的，因为每个项目工程都有不同的特征，而且又需要符合不同要求时，一

般来说很难找到直接指导具体做法的标准，都是参建各方在规范要求基础上进行协商和论证得出结果。这与修缮过程

中对机电设备安装的处理过程十分相似；

指导文物保护建筑修缮的施工规范，《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》是较为常见的文本，在第五章第 2 节

提出了关于防火的规范要求。还有第 3 节防雷的内容其实也和消防有关，但由于第 3 节中已经指出了是按照防雷设计

规范编排的，因此只分析第 2 节的内容：其中能够直接指导具体做法的有：5.2.3 部分内容，800 年以上的古建筑严禁

铺设电线；5.2.6，必须设置消防给水时，水量和管网应符合消防规范要求；还有 5.2.8 的第 2 条和第 3 条，关于部分

古建筑疏散宽度的具体要求。除以上 2 行，其余内容也是指导修缮人员修缮思路的条款。

选择几本有代表性的规范，将标准中修缮与消防的关系作了简要分析。其他的现行规范也基本是一样的规律。在

现行规范的框架下，修缮人员需要了解、掌握、积累相关的修缮技术，即符合原貌保护要求，又保障建筑消防安全；

3 积极探索适应消防要求的修缮技术；
一般来说，由于历史类建筑建造年代较早，受限于当时的施工技术，高大空间的、规模较大的建筑并不多，所以

修缮保护与消防不太会频繁的出现两者同时兼顾的情况，或者很少会出现处理难度较大的情况。比如消防规范规定，

三级耐火等级的单、多层民用建筑，防火分区面积上限是 1200 平方米，四级耐火等级的为 600 平方米，而有相当一部

分历史类建筑达不到上限；比如消防规范规定公共建筑高于 50 米、住宅建筑高于 100 米时，应设置机械排烟，但对于

大多数历史类建筑，除非有特别特殊的保护要求，一般只设自然排烟。各种主动、被动消防措施，类似这样的设置标

准有数百条，但相比于现代化的高大型建筑，历史类建筑的适用性会减少很多。另一方面，历史类建筑的修缮保护和

消防安全，本质上是一致的、相互促进的关系：对于一般民用建筑，消防安全的出发点是保护人身安全，减小财产损失，

降低对周围建筑物的连带损害等等。而对于历史类建筑，除了这些目的外，还应有保护历史遗迹这一条。比如数百年

的木结构，产生裂缝了，最多就是反复的脱漆、批嵌原子灰腻子、打磨、上漆等工序即可实现修缮，即使损坏严重需

要置换也只是一部分的损失，但是真发生火灾损毁了，几百年的树木可能也被列为文物了，还哪里去找原始木材来修

复？因此保证消防安全，也是在保护历史遗迹。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建筑修缮人员，也比较容易在理解修缮保护原则、

工艺的基础上，通过了解一些消防知识，逐渐积累适应消防安全的修缮技术和工艺。以下对较为典型的修缮工艺和方

法进行说明。

砖木结构是历史类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消防安全的薄弱环节，应引起足够的重视。木材属于可燃材料，

在实验室内得到的数据显示，堆积的木板在实验条件下，仅仅需要 146 秒至 150 秒的时间，其热释放速率就能达到

1000kw，火焰的蔓延分级属于“快速”一级，木材的最小引燃热流量在 10 ～ 13kW/ ㎡之间！在修缮过程中，目前用的

最多的方法就是涂刷透明的防火涂料，这对原貌的影响几乎是零改动。建筑内敷设电线电缆时，修缮规范明确要求需

要套金属导管等保护措施。在电线管路及配件敷设时，一般是尽量与木材表面或其他易燃物保持一定的间距。当间距

不满足时，或者重点保护部位的保护要求较高时，在满足规范要求基础上，应设置、增添其他的防火隔热措施：比如

在电线金属套管或封闭线槽表面涂刷防火涂料，在木结构的隐蔽处、靠近电线或灯具等热源的部位加垫石棉、陶瓷等

不燃材料作为隔热措施。尤其许多坡屋顶建筑，闷顶有较大的空间是可以利用的，吊顶允许封闭后，闷顶内的空间布

置不对原貌造成影响，除了以上措施外，在保护要求较高并且建筑面积较大时，可以考虑按照实际情况在闷顶内安装

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灭火系统等措施保护木桁架。由于电气火灾占全国火灾事故 30%，排在第一位，而木结构构件

又属于可燃材料，因此在木结构内实施电气工程时，防火安全应引起足够重视。有许多瓦屋面的建筑，从防火角度讲，

不应留过多的空隙、缝隙造成潜在的热空气流通上窜，比如在木梁上铺设基层板时，宜对木板涂刷防火涂料，并用防

火封堵材料封堵木板之间的缝隙；铺设保温、防水材料时，要注意优选燃烧性能较好的材料，按照防火规范要求，三、

四层高的民用建筑，屋顶保温材料最低可以使用 B2 燃烧性能的材料，但是应该考虑到许多历史类建筑的木屋架结构耐

火性较差，甚至达不到 1 小时的耐火极限，而且又有原貌保护的要求，在屋顶铺设保温层时宜选择燃烧性能较好的材

料。而瓦片铺设是防火层的最后一道关口，做脊、收口时砂浆捂实，也能起到封堵缝隙的作用，必要时，也可采用防火、

耐火砂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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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一些织物，纸物的部位，应在各方论证的基础上，采用专业阻燃剂进行阻燃处理，按照实验室内的实验结果：

经阻燃处理的床垫，在实验条件下，需要 584 秒至 600 秒的时间，其热释放速率能达到 1000kw，火焰的蔓延分级属于“慢

速”一级，尽管织物和床垫有所区别，但从实验数据可以看出，布料的床垫经阻燃处理后，耐火性能明显要好于堆积

的木板。因此，这个实验数据在修缮过程中，对于一些织物的防火处理是有借鉴、参考价值的。由于织物属于易燃材

料，无论是出于保护原貌的要求，还是出于减少火源的要求，在修缮过程中，无论织物等布料是否属于重点保护部位，

都应该将其防火措施考虑在内。

主动消防措施方面，按照修缮原则的保护要求，在重点保护区域宜优选无管网、预制式、瓶组式等小型化的简易

消防设备。在符合消防要求的前提下减少管网和体积，来减少对原貌的改变。比如无管网或预制式消防设备是指柜式、

悬挂式气体灭火系统，设备体积小，适用防护较小的区域。瓶组式是指细水雾系统，适合保护电气设备。在现场条件

允许铺设管网时，目前使用最多的是自动喷水灭火系统。在历史类建筑内，根据实际情况可在非重点保护区域优先设

置消防设施，比如喷头和消火栓，并尽可能使消火栓保护半径覆盖重点保护区域。选择消防设施也应和建筑结构类型

和保护要求相适应：比如砖混结构、混凝土结构，适合用自动灭火喷水系统；砖木结构，适合用自动喷水、水喷雾等

灭火系统；储存珍贵藏书的室内，适合用细水雾、气体灭火系统。许多历史类建筑因规模较小，没有达到设置自动灭

火设施的标准，尤其在一些居住类的历史类建筑，灭火器就是最常见的消防设施，一般建筑中最常见的火灾类型为A类、

B 类、C 类、E 类，许多历史类建筑中不允许设厨房后，最常见的火灾类型就是 A 类和 E 类；灭火器的选型应符合火灾

类型，并符合相应的一些列要求。总的来说，消防设备的安装，要尽可能利用吊顶、墙壁等原有部位隐蔽管线和设备，

不对外貌和空间布局造成影响。

被动消防措施的设立，应尽可能利用建筑物原来的结构和部位。比如设置防火分区时，尽可能选择原有墙体进行

防火改造；比如设置档烟捶壁，设置储烟舱时，利用原有建筑的梁结构或在原梁板位置下加高至吊顶下 500mm；在探索

这类问题的过程中，还要仔细关注历史类建筑的保护等级和保护类别，等级越低的，能够利用的改造因素也就越多。

对于难度较大的问题，相关规范中已经规定了具体的协商流程，而且到目前为止，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案例。相信以后

即使出现这种罕见的修缮项目，相关各方本着尊重历史原貌，保障消防安全的精神，也是能够找到解决方法的。

对于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消防安全，前面已提到过，长期进行投入管理的区域，消防安全运作比较成熟。而部分年

代不是很久远、很少有人居住的、有一定历史特色的棚户区或里弄居住区域等，可能存在因为防火间距较小、建筑本

身防火性能较差等原因导致的潜在火灾危险，一旦失火，就可能出现火烧连营的后果。从消防角度来说，年代较早的

建筑只要符合当时的防火规范，就没有消防隐患，但是却可能存在很大的消防风险！对于这部分区域，在对其历史价

值确认的基础上，应适当对整个区域进行改造：比如拆除部分历史价值很低的房屋，将部分相邻房屋较高的一面外墙

改成防火墙或者较低的一面改防火墙且提升屋面防火性能，相邻墙面的门窗改成甲级防火门窗，增设室内室外消防设

施等措施。

4 重视消防安全管理。
消防安全管理是消防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而且消防安全管理对建筑物的历史原貌和格局不会产生影响，现行的

消防安全管理规范内容较为丰富，基本都适用于修缮竣工后，不同规模的、不同类型的历史类建筑。修缮过程中施工

方也应遵守相关的现场消防安全要求。

5 小结
在建筑修缮行业，运用的各种技术、工艺多而杂，和消防相关时，也肯定会呈现这种特点，消防规范也有几十本。

但是，真正高技术、高难度的知识和技能并不多，这是由历史类建筑产生年代较早，当时没有形成大空间、大体积建

筑的特点决定的。修缮人员只要用心积累工作经验，一般都能适应变化中的趋势。

[参考文献]

[1] 《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》

[2] 《优秀历史建筑修缮技术规程》DG/TJ08-108-2014，2014 年 12 月；同济大学出版社；

[3] 国家规范： 《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》GB50165；国家技术监督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联合发布。


